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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60082880_Attach01.pdf、1060082880_Attach02.odt)

主旨：檢送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

教師團隊設置及運作要點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10月18日臺教國署國

字第1060105617C號函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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